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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军事法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 为军事法体系的科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 ,结合我国军事法立法体例和法治现实 , 提出军事法体系应由宪法性军事法律规范 、军事法律 、军

事法规和军事规章四个等级层次的法律规范和十个子部门构成的理论观点 ,为科学构建门类齐全 、结构完整 、构

成科学 、和谐统一的军事法体系进行前瞻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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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军委法制局 ,经中央军委批准 , 于 1988年 5月成立 ,它是中央军委领导全军军事法制建设的办事机构和归口管

理全军法制工作的职能部门。它与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法制局一起构成了国家权力机关 、国家行政机关和国

家军事机关的法制机构 ,共同推动着国家的法制建设。

②“五统四性”是指毛泽东对我军建设提出的部队的正规化建设的 “统一的指挥 、统一的制度 、统一的编制 、统一的纪

律 、统一的训练”和 “组织性 、计划性 、准确性和纪律性” 。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 1981年版第 358页。

　　军事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已经涵

盖了国防建设 、军队建设和国家安全保障的方方面面 , 基本

上形成了以宪法军事法律规范为统领 ,以军事法律为核心 ,

以军事法规 、军事规章为重点的层次分明 、结构相对完整的

军事法体系 , 有力地保证了我军的革命化 、现代化和正规化

的建设。军事法体系已初具雏形。可是 ,由于军事法的特

殊性 、军事法研究力量的相对不足以及长期的和平环境 , 致

使军事法没有得到法学界应有的重视 , 在国家的法律体系

中没有给予军事法明确的地位 , 人们对军事法的体系建设

还存在许多分歧 , 这给军事法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诸多不

利。为了尽快建立起一个体系完备 、和谐统一的具有中国

特色的军事法体系 , 保证 “ 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中不缺少军事法体系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

笔者现依据法理学的基本理论 , 结合我国现有军事立法体

制和未来军事法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军事法体系的科学构

建进行一点前瞻性的探索 , 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 , 以期

更多的专家学者加入到军事法的研究领域 , 推动我国军事

法的跨越式发展。

　　一 、军事法的巨大成就为军事法体系的
形成奠定了基础

　　目前 , 我国军事法制建设取得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成就 ,

不仅成立了中央军委法制局 , ①有了领导全国军事法制建

设的机构 ,而且还组建了中国军事法学会 、北京市军事法学

研究会等军事法学研究的学术团体 , 设立了军事法学研究

基地 ,为军事法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在几代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亲自关心下 , 经过军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 我

国已经颁布了大量的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 ,出版

了大量的军事法学专著 , 取得了丰硕的军事法制建设成果 ,

为军事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军事法的立法成就

“令严方可以肃兵威 , 命重始足以整纲纪。”我军自创

建以来 ,十分注重对军队规章制度的建设和军队纪律的严

格遵守。早在 1927年 10月我军创建之初 ,毛泽东针对红

军中存在的问题 , 制定了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 , 成为我军

组织纪律建设的最高效力的 “法律” ,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

法宝。毛泽东还明确地提出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 “五统四

性” ②的基本标准 , 后来成为我军建设步入现代化 、正规化

的标志。毛泽东领导我军制定了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

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

列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等在内的一大批法

律 、法规 , 为依法治军提供了依据 ,保证了我军在各个历史

时期都能完成历史使命。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军建设的时候 , 更是十分强调军

队的法制建设 , 使依法治军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他认为党有党规 , 国有国法 , 军有军纪 , “国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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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军队建设要逐步走向正规化 、法制化道路” , “全党同

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 、法律 、法令办事” , “治军要

严 , 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 , 对高级干部要严” [ 1] (P124)。邓小

平在 1975年 1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以后 , 一

直主张军队建设的所有方面 、所有领域都要建立制度 、制定

法律法规 , 纳入法制的轨道。 他指出 , “现在的问题是法律

很不完备 , 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 “必要的规章制度

一定要恢复和健全” [ 1] (P5 -164)。 1977年 12月 28日 , 他主持

召开了中央军委全体会议 , 一次性通过了涉及军事教育训

练 、军事院校建设 、军队作风纪律 、保密制度 、武器装备建

设 、军队体制编制 、兵役制度 、军队财务制度等方面的九个

条例和决定 , 开始了军事立法工作的全面启动。 “有了这

些章程 , 我们就有章可循 , 就能够统一认识 , 统一行

动。” [ 1] (P72)正是这一系列的论述 , 为军队的革命化 、现代

化 、正规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为军队决策机关制定方针提供

了理论依据。 1988年 9月 5日 , 中央军委专门制定了《关

于加强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 ,明确了 “军事法规是

正规化建设的依据和标志 , 军队改革要与立法结合起来 , 以

改革促进法制建设 , 通过立法推动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 。

同年 12月 27日 ,中央军委在《关于 1989年全军工作指示》

中明确地提出 , “全军工作以正规化建设为重点。 从严治

军 , 依法治军 ,运用思想教育 、法规制度 、行政管理等多种手

段 , 综合治理军队的松散乱现象” 。这是我军建设史上第

一次把 “依法治军”确定在军事法规之中 , 完成了我军法制

建设认识上的新跨越 。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 1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坚持依法治军 。”

②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 15部军事法律和决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

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

法(修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修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全民国防教育日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确认 1955年至 1965年期间授予的军官军衔的决定》。

1989年以后 ,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

邓小平思想的伟大旗帜 , 继续贯彻执行 “依法治军”思想 ,

抓紧军队的建章立制工作 , 使我军的法制建设迈入快车道。

在他领导我军建设的十五年中 ,不仅第一次将 “依法治军 ”

载入国家的基本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①之中 , 完

成了 “依法治军”理论由军事法规向国家法律的历史性飞

跃 , 而且还明确了我国军事法的立法体制 , 确定了各级立法

主体的立法权限和法律规范的等级 ,制定了大量的军事法

律 、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 , “在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 , 军事

法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 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我军

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 [ 2] 。军事法经过 “八五” 、

“九五”和 “十五”三个五年立法规划的发展 , 军事法制建设

成就斐然。我国不仅制定了指导国防和军队全面建设的基

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 而且还制定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 顺利地实现了依法驻军香港和

澳门 , 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的胜利回归。除此之外 , 还制定了

包括军事立法 、军事训练 、军事管理 、国防教育 、武器装备 、

后勤保障 、军人权益和国际军事合作等领域的一系列军事

法律法规和规章 , 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 ,依法推进了军队的全面建设 ,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军事法律体系 , 使 “依法治军”成为 “依法治国”的重

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 2005年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后 , 继续高举邓小

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伟大旗帜 , 落实江泽民国防和军

队建设思想 ,密切关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 ,更加紧

迫地强调加强军队的信息化 、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提高我

军维护国家安全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能力。 在

2005年 3月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

上 ,胡锦涛主席强调:“要不断增强政治责任感 , 把捍卫国

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保障国家发展利益放在高于一切

的位置 ,紧紧围绕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 ,贯彻新

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 加速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努力提高

我军信息化建设水平 , 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增强应对危

机 、维护和平 ,遏制战争 、打赢战争的能力。” “各级要坚持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努力探索信息化

条件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治军的特点和规律 , 不

断总结新经验 , 增强新本领 ,实现新进步。” “要把从严治军

作为一项全局性 、基础性 、长期性工作紧抓不放。” [ 3] 在

2005年 10月 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

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 , 中共中央从战略高度进行

谋划 ,将 “依法从严治军 , 加强正规化建设 , 加强武装警察

部队全面建设” [ 4]等内容列入 “规划”之中 , 为 “十一五 ”期

间我国军事法的发展指明方向。 2005年 10月 , 在视察南

京军区时 , 胡锦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示:“坚决贯彻从严治

军的方针 ,严格执行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 ,确保部队的高度

稳定和集中统一。” [ 4]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不仅参与和审

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而且还签署命令颁

布施行了《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 (2005年 6月 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科学技术条例》 (2005年 7 月 26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科技信息工作条例 》(2005年 8

月 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 》 (2005年

10月 7日)、 《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 》(2005年 12

月 11日)等军事法规 , 使我军的全面建设进入科学化 、规范

化 、法制化的新阶段。根据中央军委法制局的统计 , 截至

2005年底 ,我国已经颁布实施的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的直接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军事法律有 15部 , ②由国

务院 、中央军委共同制定或单独制定的包括 《中国人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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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内务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 《中国人民

解放军队列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 》、 《中国

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条例》等在内的军事法规 、军事行政

法规达 240多件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总参谋部 、

总后勤部 、总装备部 、海陆空二炮各军兵种和各军区制定的

军事规章共达 3 000多件 [ 5] , 军事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 , 军事法体系已初步形成。

2.军事法学的立法体制已经形成

在立法体制上 , 早在 1990年 ,中央军委就颁布了《中国

人民解放军立法程序暂行条例 》, 1993年 8月发布了《军事

规章 、军事行政规章备案规定 》, 确保了军事立法的程序正

当性和立法的科学性。 2003年 4月中央军委在总结立法

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 颁布了《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 》, 使

军事立法工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保持一致 , 废除

了先前发布的《暂行条例》和《备案规定》, 保证了军事立法

工作走上科学化 、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①《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第 7条 、第 9条 、第 10条 、第 66条 、第 67条 、第 6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 , 中央军事委员会

享有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律议案的权力 , “中央军

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 , 制定军事法规。中央军事委员

会各总部 、军兵种 、军区 ,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军事法规 、决定 、命令 , 在其权限范围内 , 制定军事规

章” 。依据《立法法》的规定 , 有关军事和国防建设的法律

制度 , 中央军委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立法议案 ,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军事法律 , 中央军委制定

军事法规 , 各总部 、军兵种 、军区制定军事规章 , 国务院可以

单独制定或与中央军委一起制定军事行政法规。为细化军

事立法权限 , 中央军委专门颁布了 《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

例》 ,明确了各级立法主体的权限。 “中央军委根据宪法和

法律 , 制定军事法规。” “总部可以根据法律 、军事法规 、中

央军委的决定和命令 , 制定适用于全军的军事规章。” “军

兵种 、军区可以根据法律 、军事法规 、中央军委的决定和命

令 、总部规章 ,制定适用于本军兵种 、本军区的军事规章。”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制定 、修改和废止军事规章的活

动 , 适用本条例。武警部队的规章与军兵种 、军区规章具有

同等效力。中央军委 、总部 、军兵种 、军区 、武警部队制定 、

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 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

行。” “军事机关拟定由中央军委或者国务院 、中央军委提

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

议的法律草案的活动 , 拟定由国务院 、中央军委联合发布或

者批准发布的军事行政法规草案的活动 , 以及拟定由国务

院有关部门 、中央军委有关总部联合发布的军事行政规章

草案的活动 ,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①从而可见 , 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各总部 、各军兵种 、

各军区和武警部队有关机关是军事法的立法主体 , 军事法

的立法体制已经形成 。

3.军事法学研究日益繁荣

我国当代军事法学的研究自 1982年开始以后 ,军内外

军事法学专家潜心钻研 、刻苦攻关 、共同研究 , 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形成了包括军事法学工具书 、军事法学专著 、军事

法学研究论文在内的丰硕的研究成果。 1984年出版的《中

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 , 我国著名法学家张友渔 、潘念

之在卷首语中首次提出了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论

断 ,军事法学跟宪法学 、民法学 、刑法学等法学部门一样 , 是

法学体系中的一门分支学科。 “法学研究的具体范围同法

学的分科是密切联系的。从法的各种类别来说 , 法学研究

范围首先是个部门法 , 如宪法 、行政法 、家庭婚姻法 、民法 、

经济法 、军事法 、刑法 、诉讼法。从而有与之相适应的宪法

学 、行政法学 、家庭婚姻法学 、民法学 、经济法学 、军事法学 、

刑法学 、诉讼法学等法学学科。这些部门法属于国内法范

围。” [ 6]这一论断的提出 ,极大地促进了学者将军事法作为

一门独立的部门进行研究的积极性 , 对军事法学的形成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军事法学工具书方面 , 我国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

军事百科全书· 军事法分册》(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全书

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出版)、 《军事法学

辞典》(杨福坤 、朱阳明主编 , 国防大学出版社 1993年出

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1949— 1988)》 (中央

军委法制局主编 , 解放军出版社 1988年出版)、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公开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

规汇编 政治卷 乙种本 (内部使用)》(中央军委法制局 , 解

放军出版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 后勤卷

乙种本 (内部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 装

备卷 乙种本 (内部使用)》 (中央军委法制局 , 解放军出版

社出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规章汇编》 (中央军委法制

局主编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共 17卷。

在军事法学研究专著方面 , 自从 1988年由张建田 、仲

伟钧 、钱海皓共同著述的我国第一本军事法学著作《中国

军事法学》(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以后 , 到 2005年 ,

我国共出版了有关军事法学的论著共达 80多本 ,涉及军事

法的概念 、基本理论 、军事法制史 、军事刑法 、国防法 、战争

法 、战时军事法等方面。

有关军事法学基础理论方面的论著主要有:《军事法

学》(夏勇 、汪保康著述)、《军事法概论 》(莫毅强 、钱寿根 、

陈航主编)、 《军事法学教程 》(图们主编)、 《军事后勤法概

论》(徐有仁 、张学谦主编)、 《军事法学》 (陈学会主编)、

《军事后勤立法简论》 (张子谦 、张振江主编)、 《军事法制建

设研究》(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写)、 《陆军军制学 》 (雷渊深

著)、 《武器装备学》 (钱海皓著)、《军人犯罪预防学》 (杨东

录主编)、 《军事法制教程》 (方宁 、许江瑞 、姜秀文著)、 《军

事法论纲》(周健著)、 《军事法学》(张山新主编)、 《军事法

学》(陆海明 、钱寿根编著)、《军队律师概论》(石成林 、李昂

主编)、 《兵役法学》 (侯庆贤主编)、 《军事审判学》 (田龙海

著)、 《军事立法学》 (周健 、曹莹著)、 《军队刑事侦查学教

程》(杨东录主编)、 《军队法律服务工作概论》 (石成林主

编)、 《军事法理学》 (钱寿根著)等。

有关国防法学方面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国防与立法》

(任佩瑜著)、《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理论》(刘义昌 、库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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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编)、《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军事法学研究会编写)、

《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 》(中国军事法学研究会编著)、《国

防法知识问答》 (图们 、许安标主编)、 《国防法概论》 (许江

瑞 、方宁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释义》 (杨福坤 、张春

生主编)、《国防法学》(钱寿根 、王伟伟主编)、 《国防法学 》

(余子明主编)。

有关军事法学历史方面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军事法

史纲》 (周健著)、 《军事法制史》(丛文胜主编)、 《中国军事

法的传统》 (周健著)、 《中外军事制度比较》 (李保忠著)

等。

有关军事法制建设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专著主要

有:《军人法律手册》 (朱阳明主编)、 《军事设施保护法简

论》 (张纪孙 、张柔桑主编)、《裁军与国际法》(刘海山 、李玫

著)、《紧急状态法学 》 (莫纪宏 、徐高著)、 《海战法概论 》

(张召忠编著)、 《军队法制建设研究》 (中国军事法学研究

会编著)、《中国军事司法制度》 (梁玉霞著)、 《邓小平依法

治军论》 (戴怡芳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

军法释义 》 (中央军委法制局编著)、 《军人违反职责罪 》

(黄林异 、王小鸣著)、 《军事行政法律行为研究》 (夏勇 、周

健 、徐高著)、 《依法治军的理论与实践》 (杨福坤 、王文成主

编)、《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法律问题研究》(西安政法学院科

研部编)、《军队条令条例概论》(王安 、张振岩主编)、 《依法

治军论》 (宋新立著)、 《中国军事法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张建田著)、 《军队条令条例教程》 (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

部编著)、《军队行政监察新论》 (邓三士著)、 《新世纪新阶

段军队政治工作的根本法规》 (程宝山主编)、 《法律战———

经典案例评析》 (丛文胜著)等。

有关战时军事法学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战争法概论 》

(顾德欣编著)、 《国际法与战争》 (张景恩著)、 《战争法与

现代战争》 (郑国梁著)、《武装冲突法》 (俞正山主编)、《战

争法原理与实用》 (丛文胜著)、 《法律战:战时军事法 》丛

书:《战时军事法总论 》、 《战争法》 、 《战时军事行政法》、

《战时军事刑法》、 《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周健主编)等。

我国目前在 《法学研究》 、 《中国法学》、 《法学杂志》、

《军事科学》、 《中国军法》等国内著名的法学专业期刊和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法制日报 》、 《解放军报 》等报

纸上公开发表有关军事法学的学术论文多达 870多篇。这

些专业研究学术成果 , 极大地繁荣了军事法学的理论成果。

主要有:张建田 、仲伟钧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 《应当重视

我国军事法学的创立与研究》 (1987年第 3期)、莫毅强在

《政法论坛》上发表的《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法律

体系的几个问题》 (1990年第 1期)、谷安梁在《政法论坛 》

上发表的 《关于军事立法理论问题的思考》 (1993年第 1

期)、张纪孙在 《法学杂志》上发表的 《来自维也纳的报

告———介绍国际军法和战争法研究新课题》 (1995年第 2

期)、付池斌 、黄伟在《中国军法 》上发表的《战时军事审判

管辖制度思考》 (2002年第 4期)、李佑标在 《中国法学》上

发表的《军事法与军事法学的概念研究》(2004年第 5期)、

曾宪义在《中国司法》上发表的 《加强教材建设 , 推动军事

法学的发展》 (2004年第 10期)、徐根初在《国防》上发表

的《围绕新军事变革加强军事法学研究》 (2005年第 3期)

等。

2003年 11月 , 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 ,这是我国首个由高等院校设立的军事法学研究机构。

12月 ,中国政法大学决定设立军事法学专业博士点 , 聘请

了中央军委法制局 、总政治部司法局 、解放军法院 、解放军

检察院 、中国军事科学院 、解放军西安政法学院等军队机

关 、教学科研单位的 16位法律法学专家担任特邀顾问和特

邀研究员 , 与本校的行政法学 、刑法学 、国际法学等学科的

权威教授担任指导教师 ,研究军事立法学 、军事司法学 、军

事组织法学和军事刑法四个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军事法学

研究中心必将为我国的军事法学学科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二 、军事法体系的理论界说

有关军事法体系 , 法学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论说。 依

据不同的理论标准 , 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的

专家学者认为军事法是一个综合法律部门 , 不益将军事法

单独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军事法调整特

殊的军事 、国防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 ,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

法律部门;有的专家学者主张军事法体系是 “三层次”说 ,

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军事法体系是 “四层次”说 ,有的专家学

者还主张 “五层次”说 、“六层次”说等。

1.军事法体系并不存在的理论学说

在我国法学界 , 存在着军事法学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

部门的观点 , 不承认军事法律体系的存在。 他们主张将有

关调整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律规范放入其他法律部门之

中。在 2000年 4月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汇编的《新编中华

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 , 就把属于军事法范畴

的法律法规分别编入宪法类 、行政法类。如把《中华人民

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驻军法》编入宪法类 ,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等编入行政法

类 [ 7] 。

2001年 3月 9日李鹏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2001年)》中指出 ,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 、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 为实现 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 ,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 要

在九届人大任期内这个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 并明确提出构

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标志就是:“第一 ,

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关于

法律部门 ,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 ,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

的实际需要 , 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

七个法律部门 , 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 、行政法 、经

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第二 ,各个法律

部门中基本的 、主要的法律应当制定出来。第三 ,以法律为

主干 ,相应的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

应当制定出来与之配套。” “到目前为止 , 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已经制定了 390多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 , 国

务院制定了 800多件行政法规 , 地方人大制定了 8 000多

件地方性法规。同时 , 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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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七个法律部门已经比较齐全 ,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 、主

要的法律也大多已经制定出来。因此可以说 , 以宪法为核

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

成。” ① 2003年 3月 10日 , 李鹏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2003年)》中明确地说明:“在前几届工作的基础上 ,

经过不懈努力 , 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

律部门已经齐全 , 每个法律部门中主要的法律已经基本制

定出来 , 加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制定的地

方性法规 , 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

经初步形成。” ②在全国人大的网站上也是列出了宪法及宪

法相关法 、民法商法 、行政法 、经济法 、社会法 、刑法 、诉讼与

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这说明 ,全国人大的指导思

想是不把军事法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律部门来看待的。全国

人大在其工作报告中和网站上将全国的法律体系分成了七

个法律部门 , 没有将军事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分列出来 , 而

是将有关军事法律规范的法律文件分散在宪法法律部门和

行政法法律部门之中 , 这对发展军事法 、繁荣军事法学是极

其不利的。虽然这只是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 但它对我国

的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的构成却产生巨大的影响 , 许多学

者都以此为依据来否认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1年)》。

②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3年)》。

其实 , 这与国家加快军事变革 、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

挑战 、实现依法治军的要求是极为不相符的 , 对加速我国国

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 与许多法

学专家学者的看法是相反的。军事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

部门既是国家权力结构法制调整的需要 , 也是国家实现民

主法制建设的现实需要。作为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一

极 , 国防和军队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 否则 , 建设政治文明

和法治文明的目标就可能会受到破坏 , 建设富强 、民主 、文

明的现代化国家就很难实现。 “兵者 , 国之大事也。死生

之地 , 存亡之道 , 不可不察也。” “军无法不立 , 法无严不

威。”正如邓小平所说 , “军队非讲纪律不可 ,纪律松弛是不

行的” , “我们这个军队 ,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 强调自

觉遵守革命纪律” 。必须做到 “军队所有的领域 , 所有的方

面”都要 “有法可依” , 这样才有利于加强我军的革命化 、正

规化和现代化建设 , 才能不断地提高我军打赢未来的高科

技战争的能 力 , 保护国家和 人民的生命财产 的安

全 [ 1] [ P72 -78] 。因此 ,许多专家学者都倾向于把军事法作为

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来对待。如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著名

的法学家张友渔老先生早在 1987年为我国第一本军事法

学著作《中国军事法学》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提出 “军事法

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军事法学是我国法学的一门分支

学科” [ 8] , 在 1991年 12月致中国军事法学会成立的贺信中

再次指出 , “军事法学是法学中的一个独立的学科 , 在我国

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9] 。北京大学著名

法学家沈宗灵教授认为 , 军事法是 “调整国防建设和军事

方面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 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

重要的法律部门 [ 10] (P348)。 吉林大学法学院法理学家张文

显教授在其编著的全国普通高校使用的法学教材 《法理

学》中 , 明确将军事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11] (P36)。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我国著名的法学专家公丕祥教授

在其主编的法学教材 《法理学》中 , 将军事法与宪法 、行政

法 、民法 、经济法等一起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十个主要法

律部门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12] (P361 -366)。军事科学院

的唐炎研究员认为:“军事法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 , 是研究军事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

律的科学 , 军事领域里一切以法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都

属于军事法学的研究范畴。” [ 13] (P32)从而可见 , 我国法学理

论界普遍将军事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法律部

门。早在 1987年 5月原国家教委就正式将军事法学与宪

法学 、刑法学 、民法学等一起列为一门学科 , 同年 10月 , 军

事科学院也将军事法列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 57个分支

学科之一。现在的军事立法体制和立法数量表明了军事法

实际上已经就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了。 《中华人民共和

国立法法》明确规定 , 中央军事委员会享有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提出法律议案的权力 , “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

和法律 ,制定军事法规。中央军事委员会各总部 、军兵种 、

军区 ,可以根据法律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 、决定 、

命令 ,在其权限范围内 ,制定军事规章” 。 全国最高权力机

关制定的立法规范明确规定了军事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

有关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 、军事规章构成的。所以 , 军事法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 而且

它还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 , 这样 ,才有利于我国军事

法的全面发展 , 更好地促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2.军事法体系的 “三层次”说

我国承认军事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观点还是占

主流 ,对军事法的体系也有不同的说法 ,出现了军事法体系

的 “三层次 ” 、 “四层次 ” 、 “五层次” 、 “六层次”学说之多。

“三层次”学说专家学者认为 , 军事法体系内部的体例结构

在纵向上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由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制定的军事法律和有关军事法律问题的决定;第

二个层次是由国务院 、中央军委依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的军

事法规(含军事行政法规);第三个层次是由总部 、军兵种 、

各军区为实施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而制定的军事规

章 [ 14] (P227)。军事法的 “三层次”学说 ,是从立法体例和立法

主体的角度对军事法律规范按照法律的效力等级来进行划

分的。其优点就是法律体系的构成层次十分分明 , 法律规

范的等级位阶十分明显 ,很容易把不同等级效力的军事法

律规范归入相应的法律层次之中。其不足是只考虑到了军

事法所调整的军事内部法律关系 , 并没有将我国有关调整

军事法律关系的宪法规范涵盖进去。

3.军事法体系的 “四层次”说

“四层次”学说专家学者认为 , 依据法律的现有效力等

级 ,将军事法分为军事基本法 、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和军事

规章。其学说构成的主要依据是原来我国所确定的军事法

体系的建设目标。早在 1994年的全军首次法制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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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提出:“围绕军事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 从长远看 , 要

逐步建立起从共同原则出发 ,具有内在联系 、结构合理 、门

类齐全 、内容完整 、规范严谨 、层次分明的军事法律体系。

这一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 , 要有一部由全国人

大发布的军事基本法(即国防法 , 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根

本法)。第二 ,要有一整套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与军

事基本法相配套的重要军事法律。 第三 , 要有一整套由中

央军委发布或国务院与中央军委联合发布 , 与重要军事法

律相配套的军事法规或军事行政法规。第四 , 要有一整套

由全军各大单位发布的与军事法规相配套的军事规

章。” [ 15]所谓的军事基本法是指调整在国防建设和武装力

量建设领域内最重要 、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的法律 , 通常认为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防大学法学教授钱寿

根就认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既是我国法律中的

基本法 , 也是我国军事法体系中的基本法 ” [ 16] (P213)。军事

法体系的 “四层次”学说 , 突出强调了军事基本法与军事法

律的效力的不同 , 认为军事基本法是国家加强国防建设和

武装力量建设的法律依据 , 是制定其他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

和军事规章的基础和依据。其实 ,这种说法缺乏法理依据。

从效力等级上看 , 凡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都应该处于

基本法的地位 , 都应该纳入基本法的体系之中。 所谓的军

事基本法从固有的属性来说 , 它应该归属于军事法律之中 ,

因为在法律规范的称谓上 , 不存在军事基本法的说法 , 那只

是人们对某种军事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的认

知。所以 , 在军事法律之外 ,再有军事基本法的提法实属没

有必要。

4.军事法体系的 “五层次”说

军事法体系的 “五层次”说认为 ,根据现有的立法体制

构成来建设我国的军事法体系。指出 “我国军事法的体

系 , 是指以宪法为依据 , 以军事基本法为核心 , 以军事法律

为主干 , 以现行的或即将制定的军事法律规范为基础组成

的门类齐全 、层次分明 、内容和谐 的有机的统一整

体” [ 17] (P105)。 “我国军事法体系是指由军事法的分支部门

组成的 , 门类齐全 、具有内在联系 , 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是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法的分支部门一般

包括:军事基本法 、军事组织法 、军事行政管理法 、兵役法 、

军事刑法 、军事诉讼法 、军事经济法 、国防科技法 、国防动员

法 、国防教育法 、军事设施保护法 、军人优抚法 、战时特别

法 、战争法。” [ 18] (P2)纵观我国法学专家学者的论述 , 他们各

自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军事法体系的构成 , 都有一定的合

理性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五层次 ”说与《立法法》规定不

相符 , 缺少军事规章这部分 ,其列举式阐述的军事法的分支

部门不够全面 , 缺乏科学依据 , 欠科学完整性。

因此 , 综合我国不同法学专家的论说 , 并结合我国军事

立法体制和现实状况 , 笔者认为 ,我国的军事法律体系应该

是一个由四个法律效力等级层次不同的法律规范构成的内

在的有机统一整体。这四个层次是:宪法性军事法律规范 、

军事法律 、军事法规和军事规章。至于军事行政法规应当

归入何类? 依据《国防法 》、 《立法法》和《军事法规军事规

章条例》的规定 , 军事行政法规在法律效力上与军事法规

的效力是相同的 , 完全可以将它纳入军事法规之中。因为

从制定的主体上看 , 军事行政法规往往是国务院与中央军

委联合发布的 ,从调整的社会法律关系来看也是涉及军事 、

国防建设与社会建设的诸方面的问题。将军事行政法规纳

入军事法规之中是合理合法的。

　　三 、军事法体系的科学构建

军事法经过长时间的建设发展 , 虽然初步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军事法律体系 , 但是我国的军事法体制到底应

该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体系 , 学界认识还不尽相同 ,目标还

不是十分明确。随着我国民主法制的深入发展 , 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的推进 , 军事法研究的不断繁荣 , 一个门类齐全 、

结构完整 、构成科学 、和谐统一的军事法体系应当迅速建立

起来。

1.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 对军事法进行科学分类

在 “十一五”期间 ,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 我国的军

事法体系会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发展 , 成为我

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的子体系。中央军委已经按

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 遵循现代军事发展规律和国防现代

化发展的实际需要编制了新的五年立法规划 , 而且更加突

出了国防和军队新世纪新时期的历史使命 , 依法保障国防

和军队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提供强大的国防和安全保障。对于构建我国军事法体系

的法律应当如何划分 ,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 ,提出了不同

的构成学说。虽然各自均有道理 , 但也存在不足。 为构建

科学的军事法体系 , 根据 “四个层次构成 ”说的理论 , 结合

军事法的立法体例和军事法已经初步形成的体系以及未来

军事法的立法重点 , 笔者认为未来完整科学的军事法体系

将是由国防安全法 、军事组织法 、军事行为法 、军事管理法 、

军事保障法 、军事处罚法 、战时特别法 、特区驻军法 、军人权

益保护法和国际军事法等十个子系统构成的科学体系 。

(1)国防安全法。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防动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 《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间保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安全防护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

信设施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层空间合作保护法》、

《国防科技法》 、 《国防科技成果管理条例》 、 《国防专利条

例》、 《国防科技保密条例 》、 《国防科学技术合同管理条

理》、 《国防科学技术情报工作条例 》等 , 以及相应的军事法

规和军事规章。

(2)军事组织法。主要包括 《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组织编制法》 、 《中国人民

解放军体制编制法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体制编制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

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备役军官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条例》 、《中国

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管

理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组织法》 、 《中国人民

解放军检察院组织法》 、 《中国人民解放军科研院校组织

法》、 《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等 , 以及相应的军事

法规和军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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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军事行为法。 主要包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

法》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

本规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 、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训练大纲》、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考核大

纲》 、《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教育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事科学研究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战役纲要》、

《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 、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司令部工作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自动化条例》、

《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暂

行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工作条例》 、 《军事检察机

关侦查工作细则》等。

(4)军事管理法。 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

工作条例》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贯彻执行 <中

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 >若干问题的规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品出口管理条例》 、 《中央军委关

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

作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 、 《中国人民解放军

纪律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

军警备条令》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层后勤管理条例》、 《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装备管理条例》 、《军队武器装备进出

口管理条例》 、《民兵武器装备管理条例》、 《军用爆炸物品

安全管理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工作条例 》、 《中国

人民解放军边防值勤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计划生育条

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房地产管理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

军卫生工作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绿化条例》等。

(5)军事保障法。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经

费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

备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征兵工作条例 》、 《战略武器定型工作条例》、 《中国人

民解放军团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任免暂行条例 》、 《中国人

民解放军联勤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科学技术条

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科技信息工作条例》、 《中国人

民解放军机关公文处理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条

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物质条例 》、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

维修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衔条例》 、《军用机场管理规定》、 《关于军用港口 、码头

的规定》 、《关于保护海底电缆的规定》等。

(6)军事处罚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

有关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规定 、 《破坏军婚惩治条例》 、《关

于剥夺犯罪军人军衔的规定》、 《破坏国防设施和武器装备

惩治条例》等。

(7)战时特别法。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战时动

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战时征用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战时补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战时交通运输条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战时审判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战时

保障条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时空中管制规定 》、 《中国

人民解放军海上通行战时管制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

时褒奖条例》等。

(8)军人权益保护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

役军人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人福利法》、

《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 《革命烈士褒扬条例》 、《退

伍义务兵安置条例》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军人保险制

度实施方案》、 《军人伤亡保险暂行规定 》、 《军人退役医疗

保险暂行办法》等。

(9)特别行政区驻军法。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

区驻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地区驻军法 》、 《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干部轮换暂行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

军驻香港部队审计规定》等。

(10)国际军事法。主要是指我国已经承认和加入的

国际军事条约和缔结的多边或双边协议。主要包括:《关

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 《关于禁用毒气或类

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协议书 》、 《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

护文化财产的日内瓦公约》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公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 《南极条

约》、 《外层空间条约 》、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者境遇日

内瓦公约》、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杀伤

或滥用作用的常规武器条约》、 《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

器的发展 、生产以及销毁这些武器的公约 》、 《1949年 8月

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

加议定书》等。

2.完善军事权力体制配置理论 ,全面实现军队建设的

民主化

军事民主是国家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直接体现

了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军权是国家党 、政 、军权力结构体

系中的重要一极 , 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我国

的军事立法 ,过多地强调了军事权力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 而

对军事权力的泛化和膨胀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与现代制度

文明的权力制衡理论是不相符的。随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

的深入发展 , 人们对军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分配

应当逐步进行深入研究 ,探寻对军权进行有效制约的权力

制衡机制 , 防止军权的无限扩大。完备的军事法律制度 , 必

须对军事权力在国家权力体系结构中的地位加以明确 , 对

军事权力的行使加以科学规制 ,这对保障国防和军事现代

化的发展 ,保证军队为人民服务 ,保证军队为捍卫国家的主

权和领土完整 ,保护国家安全 ,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国家

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3.建立保证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法律制度

我国为迎接新军事革命 , 打赢未来的高技术信息化战

争 ,军队从建制编成到作战式样 ,从陆 、海 、空 、天 、电一体化

建设到军事后勤保障的现代化 ,都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创新 ,消除不必要的体制障碍 , 理顺各种关系 , 确保 “打得

赢”目标的实现。我国现在正在加速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军事变革 ,实现从机械化向信息化建设的跨越 ,需要完善

的制度保障和优化的体制支撑。为此 , 我们必须加快军事

法制现代化进程 ,积极制定适应信息化战争需要的精简 、合

成 、快速 、高效的军事体制编制的法律法规 , 保证军队联合

作战体制的达成;制定适应国防和军队信息化建设所需的

国防经费运行机制的法律法规 ,加速推进我国武器装备的

现代化;制定保障陆 、海 、空 、天 、电一体化建设的法律法规 ,

提高国防和军队打赢信息战的作战能力 , 等等。因此 ,必须

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 ,保障信息时代国防和军队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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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组织建设 、文化建设 、军事训练等获得跨越式发展 , 确

保我国具有强大的国防和军队 , 保证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目标的实现 , 保证全国人民安居乐业。

4.未雨绸缪 , 构建战时军事法律制度

军事法必须对战时的法律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 为未来

的高科技信息战争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人们已经从国际全

球化的背景下 , 本着未雨绸缪的态度 ,从战略高度对战时的

法制理论进行研究 , 对战时经济 、战时动员 、战时保障 、战时

刑法 、战时交通 、战时通讯等方面提出了理论支持。我国已

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规定了有关战时犯罪的情

形 , 建立了战时刑事法律制度 ,但对战时配套的法律法规还

没有制定出来。 因此 , 今后必须加紧制定 《战时军事法》、

《战时动员法》、 《战时行政法》 、《战时诉讼法》 、《战时褒奖

法》等法律法规 , 为完善我国战时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进行

战略准备。同时 , 我国还对国际军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 , 熟

悉国际法有关战争的规则 、人道主义的法律和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的相关规定 , 学会利用国际法武器进行斗争 , 为我国

赢得和平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 丰富了我国军事法的理

论内容 , 将我国军事法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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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disquisitionontheMilitaryLaw System InOurCountry

LVShi-lun, FUChi-bin

　　Abstract:Greatachievementsmadeinthemilitarylawofourcountryhavemadethescientificconstruction

ofthemilitarylawsystemhaveamassivebase.Ledbythescientificdevelopmenttheory, thearticleconstruc-

tivelybringsforwardthetheoreticalstandpointsaboutourmilitarylawsystemthatshouldbemadeofthefour-

degreelegalcriteria-constitutionalmilitarylaw, militarycodices, militarystatuteandregulations, andtenlow-

ersystems, accordingtothebasictheoriesofjurisprudence, ourmilitarylegislative-systemandpraxisofthe

nomocracy, andhelpfullyprobesintothebuildingofamilitarylawsystem withacompletespecies, thorough

construction, scientificformandharmoniousunificationin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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